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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
[bookmark: _Toc8051]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
[bookmark: _Toc16552]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
[bookmark: _Toc13694]教职成厅〔2015〕2号
教职成厅〔201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建立常态化的职业院校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机制，根据《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决定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逐步在全国职业院校推进建立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全面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bookmark: _Toc22040]　　一、目的与意义
　　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所在，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中国制造2025、创造更大人才红利的重要抓手。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引导和支持学校全面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切实发挥学校的教育质量保证主体作用，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是持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和制度安排，也是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履行管理职责的重要形式，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_Toc20890]　　二、内涵与任务
　　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指学校根据自身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聚焦专业设置与条件、教师队伍与建设、课程体系与改革、课堂教学与实践、学校管理与制度、校企合作与创新、质量监控与成效等人才培养工作要素，查找不足与完善提高的工作过程。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和改进制度的主要任务是：

1.理顺工作机制。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形成基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学校自主诊断与改进、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抽样复核的工作机制，保证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
2.落实主体责任。各职业院校要切实履行人才培养工作质量保证主体的责任，建立常态化周期性的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开展多层面多维度的诊断与改进工作，构建校内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并将自我诊断与改进工作情况纳入年度质量报告。
　　3.分类指导推进。各地须根据职业院校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需要，推动学校分别开展以“保证学校的基本办学方向、基本办学条件、基本管理规范”“保证院校履行办学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学校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集聚优势、凝练方向，提高发展能力”等为重点的诊断与改进工作，切实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施效果。
　　4.数据系统支撑。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立校本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管理系统，及时掌握和分析人才培养工作状况，依法依规发布社会关注的人才培养核心数据。加快推进相关信息化建设项目，为公共信息服务、培养工作动态分析、教育行政决策和社会舆论监督提供支撑。
　　5.试行专业诊改。支持对企业有较大影响力的部分行业牵头，以行业企业用人标准为依据，设计诊断项目，以院校自愿为原则，通过反馈诊断报告和改进建议等方式，反映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对职业院校专业教学质量的认可程度，倒逼专业改革与建设。
[bookmark: _Toc3856]　　三、实施工作要求
　　1.完善组织保证。教育部组建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负责指导方案研制、政策咨询、业务指导，以及我部委托的相关工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遴选熟悉职业教育、具有管理经验、具有公信力的行业企业专家和中高职教育专家、教育教学研究专家等组成省级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指导本省相关业务工作。
　　2.加强省级统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工作规划，根据教育部总体指导方案制定本省（区、市）工作方案、细则和实施规划，以落实改进为重点，组织实施行政区域内职业院校的诊断与改进工作。中等职业学校的诊断与改进工作也可在省级方案基础上，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3.确保公开透明。各地要加强诊断与改进工作管理。有关组织机构、职业院校和专家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自觉遵守工作规则规程，规范工作行为；建立诊断与改进工作信息公告制度，政策、文件、方案、标准、程序以及结论等均在适当范围公开，接受教师、学生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和专家委员会组建工作另行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
2015年6月23日
[image: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zdgj/19281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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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643]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
[bookmark: _Toc10114]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
[bookmark: _Toc7409]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5〕1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2号），推动和指导各地和职业院校分类开展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简称诊改）工作，我司组织研制了《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见附件，简称指导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bookmark: _Toc22457][bookmark: _Toc26830]　　一、落实方案
　　1.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依据指导方案制定本省（区、市）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方案。
　　2.指导方案适用于办学基础相对稳定、办学时间相对较长的高等职业院校，学校依据省级实施方案自主开展诊改工作，接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抽样复核。
　　3.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为省级执行方案研制和抽样复核工作安排专项经费，确保实施效果。
[bookmark: _Toc5295][bookmark: _Toc20458]　　二、完善组织
　　1.我司组建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简称全国诊改专委会），指导相关业务、开展相关服务、承接我司交办的有关工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遴选熟悉职业教育、具有管理经验和公信力的行业企业专家、职业教育专家、教育研究专家等组成省级诊改专委会。省级诊改专委会的主任（或秘书长，限一人）可报名成为全国诊改专委会成员。
　　2.省级诊改专委会业务上接受全国诊改专委会的指导，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可承担制订（或指导研制）省级执行方案、开展专家培训、建立和维护专家库、组织专家复核、审定复核结论、落实整改回访等具体工作。
[bookmark: _Toc26606][bookmark: _Toc7852]　　三、开展试点
　　在各地诊改工作的基础上，我司委托全国诊改专委会开展以完善指导方案为目的的诊改工作试点。试点工作为期三年。试点省份及其试点院校由全国诊改专委会与相关省份协商确定，相关诊改工作纳入相应省份工作计划。
[bookmark: _Toc20476][bookmark: _Toc22231]　　四、时间要求
　　1.2016年1月31日前，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省级诊改专委会名单及推荐参加全国诊改专委会的人选函报我司；请有意参加试点的省（区、市）将申请函报我司（附3所试点院校名单）。
　　2.2016年2月28日前，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本省（区、市）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方案（包括执行方案和工作规划）函报我司。
　　3.2016年起，每年12月31日前，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本省（区、市）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年度实施情况以及下一年度安排等函报我司。
　　地 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邮编：100816）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职与高专教育处
　　联 系 人：朱华玉 任占营
　　电话/传真：010-66096232
电子邮箱：sfgz@moe.edu.cn

附件：1.《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bookmark: _Toc28398][bookmark: _Toc12774]                                201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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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339]附件1：
[bookmark: _Toc29515][bookmark: _Toc22240]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bookmark: _Toc19072]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                            （试行）

[bookmark: _Toc367634436][bookmark: _Toc367635261][bookmark: _Toc398651782][bookmark: _Toc385279503]为推动高等职业院校（简称高职院校）建立常态化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机制，引导和促进高职院校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提升内部质量保证工作成效，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制定本指导方案。
[bookmark: _Toc398651786][bookmark: _Toc367635265][bookmark: _Toc385279507][bookmark: _Toc367634440][bookmark: _Toc367634442][bookmark: _Toc398651787][bookmark: _Toc385279509][bookmark: _Toc367635267][bookmark: _Toc385279508][bookmark: _Toc367635266][bookmark: _Toc398651788][bookmark: _Toc367634441]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_Toc385279512][bookmark: _Toc398651791][bookmark: _Toc367634445][bookmark: _Toc367635270]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为指导，以完善质量标准和制度、提高利益相关方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满意度为目标，按照“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引导高职院校切实履行人才培养工作质量保证主体的责任，建立常态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可持续的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bookmark: _Toc367634446][bookmark: _Toc367635271]二、目标任务
[bookmark: _Toc385279513][bookmark: _Toc398651792][bookmark: _Toc367635274][bookmark: _Toc367634449]建立基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学校自主诊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抽样复核的工作机制，促进高职院校在建立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基础上，构建网络化、全覆盖、具有较强预警功能和激励作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实现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具体任务是：
[bookmark: _Toc398651793][bookmark: _Toc385279514]（一）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以诊断与改进为手段，促使高职院校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层面建立起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制，强化学校各层级管理系统间的质量依存关系，形成全要素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bookmark: _Toc398651795][bookmark: _Toc385279516][bookmark: _Toc367635273][bookmark: _Toc367634448]（二）提升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强化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在诊改工作的基础作用，促进高职院校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应用，完善预警功能，提升学校教学运行管理信息化水平，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bookmark: _Toc367634450][bookmark: _Toc398651796][bookmark: _Toc367635275][bookmark: _Toc385279517]（三）树立现代质量文化。通过开展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引导高职院校提升质量意识，建立完善质量标准体系、不断提升标准内涵，促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bookmark: _Toc367634451][bookmark: _Toc385279519][bookmark: _Toc367635276][bookmark: _Toc367634452][bookmark: _Toc367635277][bookmark: _Toc398651797][bookmark: _Toc398651798][bookmark: _Toc385279518]三、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367634454][bookmark: _Toc367635279][bookmark: _Toc398651800][bookmark: _Toc385279521]（一）数据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诊改工作主要基于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的分析，辅以灵活有效的实际调查研究。
[bookmark: _Toc367634453][bookmark: _Toc385279520][bookmark: _Toc398651799][bookmark: _Toc367635278]（二）坚持标准与注重特色相结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在本方案基础上，依据实际情况调整补充形成省级执行方案。学校可在省级方案基础上，补充有利于个性化发展的诊改内容。
[bookmark: _Toc367635282][bookmark: _Toc385279524][bookmark: _Toc367634457][bookmark: _Toc398651803]（三）自主诊改与抽样复核相结合。以高职院校自主诊改为基础，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对学校进行抽样复核。
四、诊改与复核
（一）诊改对象与复核抽样
[bookmark: _Toc367634458][bookmark: _Toc367635283][bookmark: _Toc385279525][bookmark: _Toc398651804]1.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应每3年至少完成一次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新建高职院校可按照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67634459][bookmark: _Toc385279526][bookmark: _Toc367635284][bookmark: _Toc398651805][bookmark: _Toc367635286][bookmark: _Toc398651807][bookmark: _Toc385279528][bookmark: _Toc367634461]2.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自主诊改基础上，每3年抽样复核的学校数不应少于总数的1/4。
（二）基本程序
1．自主诊改。高职院校应根据省级诊改工作实施方案，依据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数据，对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运行情况及效果定期进行自主诊改，并将自主诊改情况写入本校质量年度报告。学校自主诊改可以安排校内人员实施，也可自主聘请校外专家参加。
2．抽样复核。复核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学校自主诊改工作的有效程度。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抽样复核。被列入复核的学校应提交以下材料：
（1）学校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格式参见附件2）。
（2）近2年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3）近2年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4）近2年学校、校内职能部门、院（系）的年度自我诊改报告。
（5）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及其他子规划。
（6）学校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规划。
具体报送要求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报送材料应于复核工作开始前30日在校园网上公示。
[bookmark: _Toc398651808][bookmark: _Toc367634462][bookmark: _Toc367635287][bookmark: _Toc385279529]（三）结论与使用
复核结论反映院校自主诊断结果、改进措施与专家复核结果的符合程度。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中，诊断要素共15项。复核结论分为“有效”“异常”“待改进”三种，标准如下：
有效——15项诊断要素中，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12项；改进措施针对性强、切实可行、成效明显。
异常——15项诊断要素中，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10项；改进措施针对性不强、力度不够。
待改进——上述标准以外的其他情况。
如执行方案对诊断要素有调整，可根据实际诊断要素数量，按上述比例原则，确定相应标准。
“待改进”和“异常”的学校改进期为1年，改进期满后须重新提出复核申请，再次复核结论为“有效”的，同一周期内可不再接受复核。
[bookmark: _Toc367634463][bookmark: _Toc367635288][bookmark: _Toc385279530][bookmark: _Toc398651809]复核结论为“异常”和连续2次“待改进”的学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须对其采取削减招生计划、暂停备案新专业、限制项目审报等限制措施。
[bookmark: _Toc367634464][bookmark: _Toc398651811][bookmark: _Toc398651810][bookmark: _Toc367635289][bookmark: _Toc367635295][bookmark: _Toc385279531][bookmark: _Toc367634470][bookmark: _Toc385279532]五、工作组织
（一）教育部组建“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简称全国诊改专委会）负责诊改工作的业务指导。设立诊改工作网站，集中发布诊改工作的相关政策和信息。
（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教育部总体要求，统筹规划本省（区、市）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结合实际制订相应的执行方案和工作规划。
（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遴选熟悉高职教育、具有管理经验的高职院校专家、教育研究专家、行业企业专家等组成任期制的省级诊改专委会，负责本省诊改工作业务指导。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委托诊改专家委员会，探索建立诊改专家认证制度，建立动态的诊改专家库并规范专家管理。
（四）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于年底前向社会公布本地区下一年度接受复核的院校名单。 
[bookmark: _Toc398651812][bookmark: _Toc385279533][bookmark: _Toc367634478][bookmark: _Toc367635303]（五）学校须根据复核工作报告制定整改方案，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任务。
六、纪律与监督
各地要加强诊改工作的管理，严肃工作纪律，建立诊改工作信息公告制度。
（一）各地要按照报备的实施方案开展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如有调整，须及时报备。
（二）复核工作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教育部二十条要求及有关规定。
（三）复核专家必须洁身自律，被确定为专家组成员后，不得接受邀请参加复核学校的诊改辅导、讲座等活动。如有违反，应予更换并及时公布。
（四）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须指定网站，将诊改相关政策文件、复核专家组名单、接受复核院校应公示的材料，以及复核结论、回访结果等集中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398651813][bookmark: _Toc385279534][bookmark: _Toc367635309][bookmark: _Toc367634484]（五）各地要严格复核专家管理，对违反纪律或社会反响差的专家，应从专家库中除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bookmark: _Toc32258][bookmark: _Toc21529]附件：1.1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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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239][bookmark: _Toc24408][bookmark: _Toc13195][bookmark: _Toc17036]附件1.1：
[bookmark: _Toc6143][bookmark: _Toc23552]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
	诊断
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影响因素参考提示
	数据管理平台
相应编号

	1 体系总体构架
	1.1质量保证理念
	质量目标与定位
	学校发展目标定位是否科学明确；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是否符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符合学生全面发展要求；质量保证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性、达成度。
	1.3/7

	
	
	质量保证规划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是否科学明晰、符合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实际执行效果是否明显。
	1.3/7

	
	
	质量文化建设
	师生质量意识，对学校质量理念的认同度；质量保证全员参与程度；质量文化氛围；持续改进质量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有效，是否实现持续改进。
	2.2/8

	
	1.2组织构架
	质量保证机构与分工
	学校、院系各层面质量保证机构、岗位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分工与职责权限是否明确。
	8

	
	
	质量保证队伍
	质量保证队伍建设是否符合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要求；人员配备是否符合岗位职责要求；对质量保证机构、人员是否有考核标准与考核制度；考核机制是否严格规范；能否实现持续改进。
	8.2/8.6

	
	1.3制度构架
	质量保证制度
	学校、院系、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层面的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与可操作性。
	8.1

	
	
	执行与改进
	质量保证制度落实情况与改进措施是否具体务实；质量保证制度是否不断改进和完善；是否定期发布质量年度报告，质量年度报告结构是否规范、数据是否准确；院（系）、专业自我诊改是否已成常态。
	8.7

	
	1.4信息系统
	信息采集与管理
	是否重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建设；人财物是否有保障，管理是否到位，运行是否良好；是否建立信息采集与平台管理工作制度，数据采集是否实时、准确、完整。
	3.4/8.1

	
	
	信息应用
	是否运用平台进行日常管理和教学质量过程监控，各级用户是否定期开展数据分析，形成常态化的信息反馈诊断分析与改进机制。
	3.4

	2 专业质量保证
	2.1专业建设规划
	规划制定与实施
	专业建设规划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实际，是否可行；规划实施情况如何，专业结构是否不断优化。
	1.3/7.1-7.6/9.2

	
	
	目标与标准
	有无明确的专业建设目标和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规范、科学、先进并不断优化。
	7.1/7.3/7.4

	
	
	条件保障
	新增专业设置程序是否规范；专业建设条件（经费、师资、实验实训条件）是否有明确的保障措施。
	3.4/4/5.1/5.2
6/7.4/7.5

	
	2.2专业诊改
	诊改制度与运行
	学校内部是否建立常态化的专业诊改机制；是否能够促成校内专业设置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
	3.4/8.1/8.7/9.1/9.2

	
	
	诊改效果
	诊改成效如何，人才培养质量是否不断提高；校企融合程度、专业服务社会能力是否不断提升；品牌（特色/重点）专业（群）建设成效、辐射影响力是否不断增强。
	4/5/6/7/9

	
	
	外部诊断（评估）结论应用
	是否积极参加外部专业诊断（或评估、认证）；外部诊断（评估）结论是否得到有效应用，对学校自诊自改是否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4/5/6/7/9

	
	2.3课程质量保证
	课程建设规划
	课程建设规划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7.2/7.5

	
	
	目标与标准
	课程建设规划目标达成度；课程标准是否具备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与完备性。
	7.2/7.3

	
	
	诊改制度实施与效果
	校内是否开展对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课程质量保证机制；是否对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产生明显的推进作用。
	3.4/7.2/8.1/8.2
8.5/8.6/8.7

	3 师资质量保证
	3.1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规划制定
	学校、院系、专业等层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的科学性、一致性和可行性；规划目标达成度。
	6.1/6.2/6.3/6.4

	
	
	实施保障
	是否能为师资建设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必需的外部环境、组织管理、资源支撑、经费等保障。
	5.2/7.1/7.2/8.1/

	
	3.2师资建设诊改工作
	诊改制度
	是否制定专兼职教师、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聘用资格标准；是否开展对师资队伍建设成效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师资质量保证机制。
	6.1/6.2/6.3/6.4/7.2

	
	
	实施效果
	教师质量意识是否得到提升；教学改革主动性是否得到提高；师资队伍数量、结构、水平、稳定性、社会服务能力等是否得到持续改善；学生满意度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6.1/6.2/6.3/6.4/8.7

	4 学生全面发展保证
	4.1育人体系
	育人规划
	是否制定学生综合素质标准；学生素质教育方案制定是否科学，培养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是否因材施教，注重分类培养与分层教学；是否实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加强创意、创新、创业教育。
	5.2/8.3/8.4

	
	
	诊改制度
	是否实施对育人部门工作及效果的诊改。
	8.1

	
	
	实施与效果
	育人工作是否已形成常态化诊改机制；育人目标达成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主动学习积极性、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是否得到提高。
	2.2/3/7.2/9.2

	
	4.2成长环境
	安全与生活保障
	是否实施对服务部门服务质量的诊改，并形成常态化安全与生活质量保证机制；学校安全设施是否不断完善；学生生活环境是否不断优化；学生诉求回应速度、学生满意度是否持续提高；意外事故率是否不断降低。
	

	
	
	特殊学生群体服务与资助
	建立家庭困难学生、残障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特殊学生生活保障管理运行机制情况；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体系与运行管理机制情况；能否为特殊学生群体提供必要的设施、人员、资金、文化等保障。
	5.2/8.8

	5 体系运行效果
	5.1外部环境改进
	政策环境
	能否促进社会资源引入、共享渠道的拓展；政策环境是否利于学校的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
	

	
	
	资源环境
	是否能够促进校内办学资源的不断优化；学校资源环境能否促进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合作发展环境
	学校自主诊改机制是否有利于政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的不断优化；合作发展的成效与作用是否不断呈现。
	7.5/9.3

	
	5.2质量事故管控
	管控制度
	是否建立质量事故管控反馈机制，制定质量事故分类、分等的认定管理办法，对质量事故处理及时有效；是否建立学校、院系两级质量事故投诉受理机构，制定质量事故投诉、受理、反馈制度；是否定期开展质量事故自查自纠，形成质量事故管控常态化管理反馈机制。
	8.1

	
	
	发生率及影响
	学校质量事故的发生率、影响程度；处理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的速度与能力；学校质量事故与投诉发生率是否逐年减少。
	

	
	
	预警机制
	是否建立过程信息监测分析机制与质量事故预警制度；
是否有突发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预案；
是否有近三年质量事故分析报告及其反馈处理效果报告；
	8.1

	
	5.3质量保证效果
	规划体系建设及效果
	各项规划是否完备、体系是否科学，实施是否顺利，目标达成度如何。
	

	
	
	标准体系建设及效果
	专业、课程、师资、学生发展质量标准是否完备、先进、成体系；能否在诊改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社会认可度如何。
	

	
	
	诊改机制建设及效果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日趋完备；持续改进的机制是否呈常态化并步入良性循环，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5.4体系特色
	学校质量保证体系特色
	学校自身质量保证体系能否形成特色，应用效果好，并能发挥辐射与影响作用。
	


注：1．本表设5个诊断项目，15个诊断要素，37个诊断点。
2．“数据管理平台相应编号”所列的各指标编号，起引导作用，不是规定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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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283]关于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
[bookmark: _Toc32003]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7〕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简称《通知》），根据《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关于“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要求，现将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简称诊改）工作下一步安排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点
1.加强领导。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对诊改工作的领导职责。要加强对省级诊改专家委员会建设的指导，规范工作制度、健全运行机制、优化成员组成、明确任务分工、有序开展工作；要为省级执行方案研制、院校抽样复核和开展实践研究等安排专门工作经费；要支持省级诊改专家委员会参加全国诊改专家委员会组织的培训和专题调研、承接全国诊改专家委员会安排的工作。
2.细化方案。各地要进一步完善省级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规划（2017-2020年）和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进度（包括时间节点）和措施，提高工作的计划性和可操作性。要推动中职学校守住底线，在保证学校“基本办学方向、基本办学条件、基本管理规范”的基础上，以教学工作为重点建立健全诊改制度；要对新建高职院校、优质高职院校和其他高职院校诊改工作进行分类指导，促进高职院校特色发展。
3.试点引领。各职业院校均须按照《通知》要求启动本校诊改工作。《关于确定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省份及试点院校的通知》确定的试点省份要加强对试点院校工作的督促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试点院校对诊改工作的认识、态度方面的问题，力争使试点院校的诊改制度建设实际有效、专家复核结论符合要求；非国家试点省份应参照国家试点做法开展省级试点，其中中职试点应覆盖本省所有地（市、州）。
4.全面培训。各地应支持鼓励职业院校参加全国诊改专家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培训；全面部署开展覆盖省域内所有职业院校校长和地、市、州、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分管负责同志的省级培训；充分发挥省级诊改专家委员会作用，指导地、市、州、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的培训工作。试点学校要对本校教职员工开展校级培训。
5.注重宣传。各地要健全和落实省级诊改工作公告制度，通过指定专门网站公开本省（区、市）政策、文件、方案、标准、程序，以及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复核结论等战线和社会关心的信息。各职业院校须在学校官网设立专栏，发布校本诊改实施方案，及时反映诊改工作的进展与成果。各地、和职业院校应充分利用公开媒体宣传报道有关工作及成效，并积极向全国诊改专家委员会推送相关宣传材料。
二、工作要求
1. 健全国家、省两级诊改专家委员会工作联系机制。
我司委托全国诊改专家委员会面向各地、省级诊改专家委员会开展指导和服务。省级专家委员会须及时向全国专家委员会报送年度计划和培训安排。
2. 建立工作年报制度。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工作规划（2017-2020年）、完善实施方案，并以此为基础细化年度工作安排。2017年12月31日前，各地须将工作规划（2017-2020年）、完善后的实施方案、2017年工作总结（内容应包括上述工作规划的年度落实情况）以及2018年工作安排函报我司，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2018年起，每年12月31前，各地须将年度工作总结（已经开展复核工作的，复核结论一并报送）及次年工作安排函报我司。我司将适时通报各地的执行情况。
三、联系方式
1.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通信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司高职发展处（邮编：100816）
联 系 人：孙  辉  任占营
联系电话：010-66096232
电子信箱：sfgz@moe.edu.cn
2. 全国诊改专家委员会
通信地址：江苏省常州大学城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行
政楼317（邮编：213164）
联 系 人：刘  涛
联系电话：0519-86332206
电子信箱：zhengaimsc@126.com
QQ工作群：426728923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2017年6月13日


[bookmark: _Toc9775]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bookmark: _Toc30804]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 （试行）》的通知

各省级诊改专委会、有关试点院校：
为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简称诊改）工作， 完成诊改试点任务， 指导各地在学校自主完成诊断和改进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把握工作方向 ，进一步做好诊改复核工作，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2 号）、《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 〉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168 号） 、《关于确定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省份及试点院校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6〕72 号） 、《关于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7〕56号）等文件（简称教育部诊改工作通知）要求，结合试点院校实践探索经验，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简称全国诊改专委会）研究制定了《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试行）》（简称《复核工作指引》）。
《复核工作指引》对教育部诊改工作通知中复核环节相 关内容作了优化调整， 是全国诊改专委会面向全国诊改高职 试点院校开展复核工作的依据。现将《复核工作指引》印发 给你们， 作为制定复核工作方案和开展复核工作的参考。
[image: IM 2]附件：1.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
工作指引 （试行）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 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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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145][bookmark: _Toc20642]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
[bookmark: _Toc1592][bookmark: _Toc1357]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 （试行）

复核工作是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保证。为整体把握复核工作方向、规范复核工作的基本内容和程序，特制定本复核工作指引。
一、复核目的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把握诊改制度建设方向，突出高职院校质量保证主体的地位和责任，督促高职院校有效落实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简称学校实施方案），以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平台（简称平台）建设为支撑，以诊改为手段，加快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建立常态化的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机制，营造现代质量文化，不断提高师生员工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基本原则
复核工作以教育部诊改工作通知为指导，以学校实施方案为依据，以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为重点。
（一） 聚焦核心要素。坚持以学校诊改工作为基础，聚焦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层面（简称五个层面）的目标与标准、监测与预警、诊断与改进的机制建设和运行情况。
（二）关注诊改轨迹。坚持数据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基于学校平台数据分析，以轨迹变化为关注点，辅以实际调查研究，做出与事实相符的判断。
（三）尊重校本特色。坚持一校一策，尊重学校的历史文化和办学自主权，针对学校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引导学校科学定位、服务发展、促进就业，进一步完善有效可行的诊改工作实施方案。
三、复核内容
（一）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
复核目标链与标准链（简称两链）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复核五个层面“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简称螺旋） 建设的科学性、覆盖面、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复核学校质量文化与机制引擎（简称引擎）驱动与运行情况及成效。
1.两链打造与实施
（1）学校发展规划是否成体系，学校发展目标是否传递至专业、课程、教师层面，目标是否上下衔接成链。学校机构职责是否明确，是否建立岗位工作标准，标准和制度执行是否有有效机制。
（2）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校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3）课程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设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4）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及专业建设规划等相关要求相适切，教师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及与之相应的目标与标准。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与自身基础适切。
（5）学生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个人发展目标是否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素质教育相关要求相适切。学校是否建立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发展计划的制度。
2.螺旋建立与运行
（1）学校是否建有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实施、诊断、改进的运行机制。实施过程是否有监测预警和改进机制，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是否建立学校各组织机构履行职责的诊改制度，方法与手段是否可操作，是否有效运行。
（2）是否建立专业、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 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3）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制度，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4） 学校是否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诊改，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5）五个层面的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3.引擎驱动与成效
（1）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诊改，扎实推进，师生员工是否普遍接受诊改理念，并落实于自觉行动中。
（2）学校是否建立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相适应的考核激励制度， 将考核与自我诊改相结合，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转变的走向。
（3）各个主体的自我诊改是否逐渐趋向常态化。师生员工对学校诊改工作是否满意和有获得感。
（二） 平台建设与应用
复核学校平台对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的支撑情况，重点复核平台的顶层设计、建设、应用及成效。
1.学校是否按智能化要求对平台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平台架构是否具有实时、常态化支撑学校诊改工作的功能：
（1）能够实现数据的源头、即时采集。
（2）能够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开放共享。
（3）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实时展现分析结果。 
  2.学校是否按照顶层设计蓝图，扎实推进平台建设。
3.学校在数据分析、应用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四、复核程序
（一） 学校自我诊断
学校按照审核通过后公布的实施方案，建立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及诊改制度，并至少在三个以上层面开展了诊改工作的前提下，依据本指引明确的复核内容，逐项诊断，撰写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断报告（参考格式见附件） 。
（二） 学校申请复核
全国诊改试点高职院校在达成实施方案目标任务和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断的基础上，向全国诊改专委会（省级试点院校向省级诊改专委会）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供相关网站网址和学校平台登录账号。
（三） 专委会制定计划
全国诊改专委会根据全国试点院校申请，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协商（省级诊改专委会根据省级试点院校申请，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制定复核工作计划邀请和培训复核专家。
（四） 专家组复核
1.网上复核
申请复核的学校按照工作计划，必须提前两周在学校相关网站或平台公布有关信息，包括学校实施方案、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正在实施的专业建设规划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正在实施的课程建设计划、平台建设方案、最近两年的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断报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的制度、学校诊改工作汇报和推荐的6个专业及12门课程层面诊改工作汇报 PPT 。
专家组成员浏览学校提供的网上信息，针对复核内容审阅学校相关材料与信息，了解学校诊改工作状态，形成初步意见。
2.现场复核
专家组进校，通过数据分析、状态考察、面上调查、深入研讨、取样分析、多维建构等多种形式，围绕复核内容进行现场复核。专家组进校工作时间 2-3 天（专家工作手册另 行制定） 。
现场复核后形成现场复核报告，以会议交流形式向学校反馈复核相关情况及建议。
（五） 公布复核结论
专家组在现场复核报告基础上形成复核结论，经教育部（省级试点院校复核结论由省级诊改专委会报请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后， 通过职业教育诊改网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指定的网站向社会公布。复核结论分为2种。
1.有效——在体系和平台建设上同时达到以下要求：
（1）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基本形成，至少有包括专业和课程层面在内的三个层面的螺旋已经建立并运行有效。
（2）平台建设顶层设计先进、可行，并正按规划要求和实际节点扎实推进。
2.待改进——尚未同时达到上述“有效”结论要求。
结论为待改进的学校，须在完成待改进的任务后申请再复核。
五、工作要求
（一） 复核工作严格遵循教育部诊改工作通知有关“工作组织”和“纪律与监督”等要求，坚持以促进学校诊改制度建设为重心， 不得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学校内部常规管理和日常教学工作的议论、评价上，更不得影响学校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
（二） 试点院校复核工作以两级诊改专委会为主组织实施。全国诊改试点高职院校的复核工作由全国诊改专委会直接组织并纳入各地复核工作计划。省级诊改专委会结合各地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开展诊改复核工作，切忌赶进度、走形式，避免复核工作评估化、项目化、运动化。复核工作经费由省级诊改专委会报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
（三）试点院校复核工作原则上按试点文件要求执行，全国诊改试点高职院校的试点周期原定三年，试点院校根据 实际情况可向全国诊改专委会申请延期一年复核，报教育部备案。逾期未开展复核的学校，全国诊改专委会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后，不再列为试点院校，报教育部备案。省级诊改专委会可根据需要，报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调整递补省级试点院校。
（四）复核专家必须廉洁自律、谦虚谨慎、光明磊落。被确定为复核专家组成员后，不得接受邀请参加被复核学校的诊改辅导、讲座等活动，如有违反，即从复核专家名单中剔除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被复核学校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给专家送纪念品，不搞迎来送往，不搞与复核无关的活动。
（五） 诊改相关政策文件、复核专家组名单、接受复核院校应公示的材料，以及复核结论等，需在相关网站集中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5062]附件：1.1 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断报告（参考格式）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2018 年12 月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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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05][bookmark: _Toc15922]附件1.1：
[bookmark: _Toc15379][bookmark: _Toc601]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断报告
（参考格式）
学校名称：
一、学校诊改工作概述
对照指引中的复核内容，概述学校在纵向两链打造， 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的 8 字形质量改进螺旋建立与运行 ， 质量文化与机制引擎驱动与成效； 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等的总体情况，以及学校诊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成效主要聚焦目标达成情况）与存在的瓶颈或短板。建议在 2000 字左右。
二、学校自我诊断参考表
	诊断内容
	诊断内容提示
	诊断结论
	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两链打造与实 施
	1. 学校发展规划是否成体系， 学校发展目 标是否传递至专业、课程、教师层面， 目 标是否上下衔接成链。学校机构职责是否 明确， 是否建立岗位工作标准， 标准和制 度执行是否有有效机制。             
 2.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校规 划契合， 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 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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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课程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 设规划契合， 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 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4.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校师  资队伍建设规划及专业建设规划等相关要求相适切， 与自身基础适切。教师是否 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及与之相应的目标与标准。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 检测。                              
5.学生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 个人发 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素质教育相关要求相适切。学校是否建立 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发展计划的制度。
	
	

	





	


学校 层面
	1 . 学校是否建有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分  解、实施、诊断、改进的运行机制。实施 过程是否有监测预警和改进机制， 方法与 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2 . 是否建立学校各组织机构履行职责的诊改制度， 方法与手段是否可操作， 是否 有效运行。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 自 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 改进措 施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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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建 立与运 行
	

专业 层面
	1.学校是否建立专业建设质量诊改运行  制度， 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 诊 改周期是否合理， 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 捷可操作。                          
2.现有专业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 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 改进 措施是否有效。
	
	

	
	

课程 层面
	1. 学校是否建立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 目标达成， 诊改周期是否合理， 诊改方法 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2. 现设课程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 自 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 改进措 施是否有效。
	
	

	
	
教师 层面
	1.学校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制度， 周期是否合理， 方法是否便捷可操 作。                                
2.所有教师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 ， 自 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 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学生 层面
	1. 学校是否建立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诊改  的制度， 周期是否合理， 方法是否便捷可 操作。                              
2. 所有学生是否按制度实施自我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 自 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是否根 据自身基础进行改进。
	
	

	




引擎驱动与
成 效
	1.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诊改， 扎实推进， 师 生员工普遍能接受诊改理念， 并落实于自 觉行动中。                          
2．学校是否建立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相 适应的考核激励制度， 将考核与自我诊改 相结合， 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转变的走向。                 
3．各个主体的自我诊改是否逐渐趋向常 态化。师生员工对学校诊改工作是否满意 和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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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与支撑
	1.学校是否按智能化要求对平台建设进  行了顶层设计，平台架构是否具有实时、 常态化支撑学校诊改工作的以下功能：  （1）能够实现数据的源头、即时采集。 （2）能够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 时开放共享。                        
（3）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实时展现分 析结果。                            
2.学校是否按照顶层设计蓝图 ，扎实推进 平台建设。                          
3.学校在数据分析、应用方面开展了哪些 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1．报告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务必写实，尽量不使用形容词和副词。
2．每一项的“诊断结论”需阐明目标达成情况，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建议在 500 字左右。
3．每一项的“拟改进措施”需突出针对性、注重可行性，建议在 2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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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168 号）要求，现将《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方案》报上，请审示。


安徽省教育厅
2016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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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行）
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和《教育部（教职成厅〔2015〕2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加快高教强省建设，引导和促进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院校）科学定位、特色办学、多元发展，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推动建立常态化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工作机制，提升内部质量保证工作成效，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坚持“科学定位、分类指导、多元发展、特色办学”，以个性发展为方向，以个性评估为外部保障；以完善质量标准和制度体系、提高利益相关方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满意度为目标，以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为依托，以学校自主诊改为基础，紧紧围绕提高质量这一核心，按照“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引导高职院校切实履行人才培养工作质量保证主体的责任，建立常态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可持续的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办出特色，彰显个性，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基本原则
（一）数据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以数据分析为主。诊改工作主要基于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的分析，根据数据分析情况，辅以有针对性的、灵活有效的实地调查研究。
（二）自主诊改与抽样复核相结合，以自主诊改为主。学校自主诊改是基础，是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省教育厅根据学校自主诊改情况，对学校进行抽样复核。
（三）全面与重点相结合，以重点为主。既要全面把握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构建和运行情况，又要抓住学校办学定位、专业、师资等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重点剖析。
（四）共性与个性相结合，以个性为主。既要考察高职院校遵循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办学标准情况，又要鼓励学校开拓创新，引导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在各自的定位上争创一流。
（五）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以动态为主。既要关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当前状态和水平，更要关注学校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采取的相关政策措施、动态提升过程及未来发展态势。
三、目标任务
建立基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学校自主诊改、省教育厅根据需要抽样复核的工作机制，促进高职院校在建立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基础上，构建网络化、全覆盖、具有较强预警功能和激励作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实现教学管理水平、特色发展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具体任务是：
（一）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以诊断与改进为手段，促使高职院校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层面建立起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制，强化学校各层级管理系统间的质量依存关系，形成全要素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二）引导高职院校建立现代质量文化。通过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增强学校质量意识，建立完善质量标准体系、不断提升标准内涵，促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三）推进高职院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诊改工作坚持“一校一策、一校一尺、一校一色”，引导高职院校立足地方、面向市场、科学定位、错位发展、各安其位、彰显个性、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在治学方略、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凝练特色，构筑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专业群和人才培养模式。
（四）提升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强化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在诊改工作的基础作用，促进高职院校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应用，完善预警功能，以信息化为手段，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四、诊改与复核对象
1.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应每3年至少完成一次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新建高职院校应在通过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后第二年启动自主诊改工作。
2.省教育厅在学校自主诊改基础上，每 3 年抽取总数的 1/4以上进行复核。（具体安排参见附件3）
五、诊断项目和要素（见附件1）
六、基本程序
采取学校自主诊改、省级数据分析、抽样复核的程序进行。
（一）自主诊改
高职院校应根据省级诊改工作实施方案，统筹规划本校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结合实际制订相应的工作规划。依据本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对照诊断项目和要素，逐条逐项进行分析诊断，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责任到人，确定改进进程。学校自主诊改可以安排校内人员实施，也可自主聘请校外专家参加。自主诊改结论作为学校开展个性评估的基础。将自主诊改情况写入本校质量年度报告。

（二）数据分析
专家数据分析于暑假完成。各校根据《安徽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规划安排》确定时间，于当年 7 月将自主诊改材料报送省诊改办（安徽省教育评估中心）。
（三）抽样复核
复核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学校自主诊改工作的有效程度，由省教育厅负责组织。
1.公布复核院校名单
省教育厅将于每年秋季学期向社会公布本年度接受复核的院校名单。
2.复核院校提交材料
接受复核的学校，应在复核工作开始前 30 天向省教育厅提交以下材料，并在校园网上对社会公布。
（1）学校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格式参见附件2）；
（2）近 2 年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3）近 2 年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分析报告》和状态数据平台最新数据；
（4）近 2 年学校校内职能部门、院（系）的年度自我诊改报告；
（5）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规划及其他子规划；
（6）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规划或行业发展规划。
⒊组建复核专家组
省教育厅根据复核院校特点、专业等情况，从省级诊改专家库中选取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人数一般为 9 人（含秘书1人），主要由熟悉高职教育的院校专家和行业企业专家组成，专家组成员名单提前 7 天通知复核院校。

4.专家审阅分析材料
在专家组进校抽样复核之前，对学校提交的材料进行认真阅读和分析，形成初步印象并确定复核时重点诊断要素和内容，以便提高工作成效。
5.专家抽样复核
抽样复核以个性评估的方式进行，原则上于当年11月底完成。
⒍审议专家组复核结论
省级诊改专家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专家组的复核结论，并向省教育厅提出复核结论建议。
⒎公布复核结论
复核结论由省教育厅审定后发文公布。
⒏学校整改
学校须根据复核工作报告制定整改方案，并在复核工作结束一个月以内，将整改方案报省教育厅备案。学校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任务。
⒐回访
省教育厅根据学校整改情况适时组织专家到被复核院校进行回访。
七、结论与使用
复核结论反映院校自主诊断结果、改进措施与专家复核结果的符合程度。我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中，诊断要素共 16 项。复核结论分为“有效”“异常”“待改进”三种，标准如下：
有效——16 项诊断要素中，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13 项；改进措施针对性强、切实可行、成效明显。
异常——16 项诊断要素中，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10 项；改进措施针对性不强、力度不够。
待改进——上述标准以外的其他情况。
“待改进”和“异常”的学校改进期为 1 年，改进期满后须重新提出复核申请，再次复核结论为“有效”的，同一周期内可不再接受复核。
复核结论为“异常”和连续 2 次“待改进”的学校，省教育厅将对其采取削减招生计划、暂停备案新专业、限制项目申报等限制措施。
八、工作组织
（一）省教育厅负责组织全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加强对诊改工作的宏观管理与指导。
（二）省教育厅组建专家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徽省教育评估中心。专家委员会由熟悉高职教育、具有管理经验的高职院校专家、教育研究专家、行业企业专家等组成，负责我省诊改工作业务指导和审议复核结论。根据有关要求，建立动态的诊改专家库。
（三）省教育厅根据复核院校特点、专业等情况，从省级诊改专家库中选取有关专家组成复核专家组，分校开展抽样复核工作。
九、纪律与监督
加强诊改工作的管理，严肃工作纪律，建立诊改工作信息公告制度。
（一）各高职院校要按照本实施方案开展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注重诊改实效。
（二）复核工作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教育部二十条要求及安徽省有关规定。
（三）复核专家必须洁身自律，被确定为专家组成员后，不得接受邀请参加复核学校的诊改辅导、讲座等活动。如有违反，应予更换并及时公布。
（四）严格复核专家管理，对违反纪律或社会反响差的专家，应从专家库中除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五）省教育厅在安徽高教网设立诊改工作专栏，将诊改相关政策文件、复核专家组名单、接受复核院校应公示的材料，以及复核结论、回访结果等集中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32561][bookmark: _Toc25916][bookmark: _Toc29206]附件：1.安徽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 














[bookmark: _Toc11973][bookmark: _Toc28932][bookmark: _Toc7688][bookmark: _Toc28178]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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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
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影响因素参考提示
	数据管理平台
相应编号

	1 
体
系
总
体
构
架
	1.1质量保证理念
	质量目标与定位
	学校发展目标定位是否科学明确，是否错位发展，彰显个性；学校事业发展规划与地方或行业发展规划的符合度；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是否符合区域（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符合学生全面发展要求；质量保证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性、达成度。
	1.3/7

	
	
	质量保证规划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是否科学明晰、符合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实际执行效果是否明显；教学工作中心地位、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教学建设的优先地位是否得到全面落实。
	1.3/7

	
	
	质量文化建设
	师生质量意识，对学校质量理念的认同度；质量保证全员参与程度；质量文化氛围；文化传承对人才培养的支撑是否有力；持续改进质量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有效，是否实现持续改进。
	2.2/8

	
	1.2组织构架
	质量保证机构与分工
	学校、院系各层面质量保证机构、岗位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分工与职责权限是否明确。
	8

	
	
	质量保证队伍
	质量保证队伍建设是否符合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要求；人员配备是否符合岗位职责要求；对质量保证机构、人员是否有考核标准与考核制度；考核机制是否严格规范；能否实现持续改进。
	8.2/8.6

	
	1.3制度构架
	质量保证制度
	学校、院系、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层面的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与可操作性；是否主动接受行业指导、评价和服务；奖惩机制和制度建设是否对办学定位、质量保证体系具有支撑作用。
	8.1

	
	
	执行与改进
	质量保证制度落实情况与改进措施是否具体务实；质量保证制度是否不断改进和完善；是否定期发布质量年度报告，质量年度报告结构是否规范、数据是否准确；内部职能部门、院（系）、专业自我诊改是否已成常态。
	8.7

	
	1.4信息系统
	信息采集与管理
	是否重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建设；人财物是否有保障，管理是否到位，运行是否良好；是否建立信息采集与平台管理工作制度，数据采集是否实时、准确、完整。
	3.4/8.1

	
	
	信息应用
	是否运用平台进行日常管理和教学质量过程监控，各级用户是否定期开展数据分析及奇异点分析，形成常态化的信息反馈诊断分析与改进机制。
	3.4

	2 
专
业
质
量
保
证
	2.1专业建设规划
	规划制定与实施
	专业建设规划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实际，是否可行；规划实施情况如何，专业结构是否不断优化。
	1.3/7.1-7.6/9.2

	
	
	目标与标准
	有无明确的专业建设目标和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规范、科学、先进、具有特色并不断优化；培养方案执行是否到位；专业服务社会能力是否得到体现。
	7.1/7.3/7.4

	
	
	条件保障
	新增专业设置程序是否规范；专业建设条件（经费、师资、实验、实习实训条件）是否有明确的保障措施及对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度的效果如何；教学设施、图书、设备投入与利用、实践教学条件建设与使用是否持续改善；实训设备等配置水平与技术进步要求是否相适应。
	3.4/4/5.1/5.2
6/7.4/7.5

	
	2.2专业诊改
	诊改制度与运行
	学校内部是否建立常态化的专业诊改机制；是否能够促成校内专业设置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学校专业（尤其是优势特色专业）是否适应地方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
	3.4/8.1/8.7/9.1/9.2

	
	
	诊改效果
	诊改成效如何，人才培养质量是否不断提高；校企融合程度、专业服务社会能力是否不断提升；品牌（特色/重点）专业（群）建设成效及特色所在、辐射影响力是否不断增强。
	4/5/6/7/9

	
	
	外部诊断（评估）结论应用
	是否积极参加外部专业诊断（或评估、认证）；外部诊断（评估）结论是否得到有效应用，对学校自诊自改是否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4/5/6/7/9

	
	2.3课程质量保证
	课程建设规划
	课程建设规划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7.2/7.5

	
	
	目标与标准
	课程建设规划目标达成度；课程标准是否具备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与完备性。课程建设（含课程教学信息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支撑是否有力，技能训练课程建设、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改革机制、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标准对接是否持续深化。
	7.2/7.3

	
	
	诊改制度实施与效果
	校内是否开展对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课程质量保证机制；是否对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产生明显的推进作用。
	3.4/7.2/8.1/8.2
8.5/8.6/8.7

	
	2.4课堂教学质量保证
	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学习、实习实训等教育教学活动的融合度，教学质量监控措施是否到位；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等教学模式使用成效是否明显。教学设计是否具有科学性，教学方法手段是否具有有效性
	3.4/5.2/6/9.6

	
	
	教学手段运用
	是否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优化教学过程，图、文、音、视、动画等多媒体形式运用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3.4/5.2/6/9.6

	3 
师
资
质
量
保
证
	3.1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规划制定
	学校、院系、专业等层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的科学性、一致性和可行性；规划目标达成度。
	6.1/6.2/6.3/6.4

	
	
	实施保障
	是否能为师资建设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必需的外部环境、组织管理、资源支撑、经费和激励机制等保障。
	5.2/7.1/7.2/8.1

	
	3.2师资建设诊改工作
	诊改制度
	是否制定专兼职教师、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聘用资格标准；是否开展对师资队伍建设成效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师资质量保证机制。
	6.1/6.2/6.3/6.4/7.2

	
	
	实施效果
	教师质量意识是否得到提升；教学改革主动性是否得到提高；科学研究能力是否不断提升；师资队伍数量、结构（学历、职称、年龄、双师、专兼职）、水平、稳定性、社会服务能力等是否得到持续改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校兼职任教等是否不断改进和完善；学生满意度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6.1/6.2/6.3/6.4/8.7

	4
学
生
全
面
发
展
保
证
	4.1育人体系
	育人规划
	是否制定学生综合素质标准；学生素质教育方案制定是否科学，培养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是否因材施教，注重分类培养与分层教学；是否实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加强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学校的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支撑度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5.2/8.3/8.4

	
	
	诊改制度
	是否实施对育人部门工作及效果的诊改。
	8.1

	
	
	实施与效果
	育人工作是否已形成常态化诊改机制；育人目标达成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主动学习积极性、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是否得到提高；分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否不断推进；学生专业选择权、升学机会等是否得到持续改善；学生双证书率、 就业率等是否稳步提高。
	2.2/3/7.2/9.2

	

	4.2成长环境
	安全与生活保障
	是否实施对服务部门服务质量的诊改，并形成常态化安全与生活质量保证机制；学校安全设施是否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措施是否建立；学生生活环境是否不断优化；学生诉求回应速度、学生满意度是否持续提高；意外事故率是否不断降低。
	

	
	
	特殊学生群体服务与资助
	建立家庭困难学生、残障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特殊学生生活保障管理运行机制情况；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体系与运行管理机制情况；能否为特殊学生群体提供必要的设施、人员、资金、文化等保障。
	5.2/8.8

	5 
体
系
运
行
效
果
	5.1外部环境改进
	政策环境
	能否促进社会资源引入、共享渠道的拓展；政策环境是否利于学校的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办学经费投入与比重是否持续加大；学校开展社会服务的能力是否持续提升。
	

	
	
	资源环境
	是否能够促进校内办学资源的不断优化；学校资源环境能否促进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合作发展环境
	学校自主诊改机制是否有利于政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的不断优化；合作发展和社会服务的成效与作用是否不断呈现。
	7.5/9.3

	
	5.2质量事故管控
	管控制度
	是否建立质量事故管控反馈机制，制定质量事故分类、分等的认定管理办法，对质量事故处理及时有效；是否建立学校、院系两级质量事故投诉受理机构，制定质量事故投诉、受理、反馈制度；是否定期开展质量事故自查自纠，形成质量事故管控常态化管理反馈机制。
	8.1

	
	
	发生率及影响
	学校质量事故的发生率、影响程度；处理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的速度与能力；学校质量事故与投诉发生率是否逐年减少。
	

	
	
	预警机制
	是否建立过程信息监测分析机制与质量事故预警制度；是否有突发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预案；是否有近三年质量事故分析报告及其反馈处理效果报告。
	8.1

	
	5.3质量保证效果
	规划体系建设
及效果
	各项规划是否完备、体系是否科学，实施是否顺利，目标达成度如何。
	

	
	
	标准体系建设
及效果
	专业、课程、师资、学生发展质量标准是否完备、先进、成体系；能否在诊改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社会认可度如何。
	

	
	
	诊改机制建设
及效果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日趋完备；持续改进的机制是否呈常态化并步入良性循环，学生、社会、政府、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满意度是否得到持续提升；学生第一志愿报考率、报到率是否不断提高。
	

	
	5.4体系特色
	学校质量保证
体系特色
	学校自身质量保证体系能否形成特色，应用效果好，并能发挥辐射与影响作用。
	


注： 1．本表设5个诊断项目，16个诊断要素，39个诊断点。
2．“数据管理平台相应编号”所列的各指标编号，起引导作用，不是规定或标准。


[bookmark: _Toc15385]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职成司
[bookmark: _Toc27059]关于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
[bookmark: _Toc9240]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通知
皖教秘高〔2017〕113号
 各高职院校：
现将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7〕56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就贯彻《通知》要求，全面推进我省高职院校诊改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开展高职院校诊改工作，是推动高职院校发挥教育质量保证主体作用，持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管办评”分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履行管理职责的重要措施，对推动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高职院校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立由院长挂帅的诊改工作机构，落实人员和经费，建立常态化周期性的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开展多层面多维度的诊断与改进工作，构建校内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并将自我诊断与改进工作情况纳入年度质量报告。要积极组织参加全国、全省诊改专家委员会开展的培训，并对本校教职员工开展校级培训，确保诊改工作顺利推进。
二、抓紧完善细化方案。各高职院校要在去年报送的诊改工作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细化诊改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规划，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进度（包括时间节点）和措施，提高工作的计划性和可操作性。各校将完细化完善后的实施方案及工作规划于2017年7月28日前报送省诊改办（设在安徽省教育评估中心，地址：合肥市金寨路188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东区二楼，邮政编码：230022，收件人：严萍），电子版分别发送至ahgzjy@ahedu.gov.cn，yanping@ahedu.gov.cn。
三、分类指导推进诊改。按照教育部要求，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应每3年至少完成一次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根据教育部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我厅制订了《安徽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计划（2017-2020年）》，明确了启动实施诊改学校及时间要求（见附件2），各高职院校要按照《计划》确定的诊改时间认真开展自我诊改工作，并做好诊改复核的准备工作。我厅将根据《计划》随机抽查当年参加复核的学校，并公布抽样复核结果。不按期接受诊改抽样复核的学校，我厅将依据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168号）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四、建立检查通报制度。我厅将不定期对各院校诊改工作进展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对诊改过程进行动态监测。对工作抓落实成效明显的院校，及时总结交流推广典型经验，推动工作开展。对工作进展缓慢、落实不力的院校予以通报，责成其报告原因及改进措施。2017年起，每年12月10前，各高职院校须将本年度诊改工作总结及次年工作安排函报我厅高教处，以便我厅及时汇总报教育部。我厅将适时通报各院校执行情况。
五、加强宣传。为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省教育厅将在高教门户网站及时公布教学工作诊改相关政策文件、复核专家组成员名单、学校自我诊改报告、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以及复核结论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各职业院校也应在学校官网设立专栏，发布校本诊改实施方案，及时反映诊改工作的进展与成果。各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公开媒体宣传报道有关工作及成效，并积极向我厅报送相关宣传材料。
请各校将负责诊改工作的校领导、部门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电子版于2017年7月28日前分别报送至省教育厅高教处邮箱ahgzjy@ahedu.gov.cn，联系人：朱永国；联系电话：0551-62831868；省教育评估中心邮箱yanping@ahedu.gov.cn，联系人：严萍，联系电话：0551-63608541。
 
[bookmark: _Toc9473]附件：1.安徽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计划（2017-2020年）
 
安徽省教育厅
2017年7月17日
 
 

[bookmark: _Toc1647][bookmark: _Toc25836]附件1：
[bookmark: _Toc1723][bookmark: _Toc9314]安徽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计划（2017-2020年）
	诊改起始时间
	校数
	启动实施诊改院校名单
	抽样复核
	备注

	2017年
	8所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上半年复核
	 

	2018年
	23所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六安职业技术学院、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淮南联合大学、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下半年复核不少于1/4所
	 

	2019年
	22所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审计职业学院、安徽旅游职业学院、安徽公安职业学院、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徽商职业学院、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阜阳科技职业学院、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2019年复核不少于1/4所
	 

	2020年
	21所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合肥财经职业学院、宿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涉外经济职业学院、皖西卫生职业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安徽长江职业学院、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合肥科技职业学院、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皖北卫生职业学院、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矿业职业技术学院、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2020年复核不少于1/4所
	 


注:已接受过人才培养工作评估的各高职院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启动诊改工作

[bookmark: _Toc21193][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bookmark3]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首批
[bookmark: _Toc491]高职诊改试点院校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高职院校：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职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的通知》（皖教秘高〔2020〕42号）等文件要求，现就做好我省首批诊改试点院校复核工作通知如下：
—、复核内容
具体内容见《安徽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试行）》。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高职扩招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教高〔2020〕3号）要求，将扩招人才质量保证情况作为复核重要内容，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确保安全稳定，实现高质量就业。 
[bookmark: bookmark6]二、复核时间
2020年11月9日至11月14日。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如不能现场复核，将同期在线上完成复核工作，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bookmark: bookmark7]三、复核院校
首批诊改试点院校（名单见附件1）应在2020年9月10日前以书面方式将诊改复核申请提交至省教育厅高教处，本次不具备复核条件的学校可申请延期复核，最长延期1年。
[bookmark: bookmark8]四、材料提交及有关要求
1. [bookmark: bookmark9]接受复核的试点院校应按照《安徽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试行）》要求，对表对标整理好“诊改复核学校材料清单”。单列学校扩招人才培养内部质量保证有关资料，包括学校扩招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方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学生考核方案、授课教师教案、线上线下教学质量监控、教学事故处理、学校扩招人才培 养自我诊断报告等扩招材料。各校诊改实施方案于2020年9月 30日前报省教育厅高教处。
2. [bookmark: bookmark10]在现场复核时间前一个月将资料上传至本校网站平台，并将网址、用户名、密码提交省诊改专委会秘书处，现场复核前两周应停止资料的替换。
3. [bookmark: bookmark11]接受复核的试点院校请根据《关于做好现场复核工作的几点提示》（附件2）和《现场复核工作日程安排表》（附件3）中的要求做好专家进场和现场接待工作。
[bookmark: bookmark12]五、联系方式
省诊改专委会秘书处：方灿林，电话：13866156697
电子邮箱：245371385@qq.com
省教育厅：任雯君 万林 电话：0551-62815925
[bookmark: _Toc25892][bookmark: _Toc880][bookmark: _Toc30801]附件：1. 首批拟复核诊改试点院校名单
2. [bookmark: bookmark13]关于做好现场复核工作的几点提示
3. [bookmark: bookmark14]现场复核工作日程安排表

[image: ]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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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606][bookmark: _Toc2539][bookmark: _Toc27383][bookmark: _Toc8981]附件1:
[bookmark: _Toc4073][bookmark: bookmark16][bookmark: bookmark17][bookmark: bookmark15][bookmark: _Toc31454]首批拟复核诊改试点院校名单
	序号
	院校名称

	1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3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4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5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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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464][bookmark: _Toc23342][bookmark: bookmark20][bookmark: bookmark19][bookmark: bookmark18]附件2：
[bookmark: _Toc15927][bookmark: _Toc20543]关于做好现场复核工作的几点提示

各有关高职院校：
为进一步规范诊改复核工作，提高复核工作实效，严格复核工作纪律，保证复核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现就诊改复核工作期间的有关要求提示如下：
1. [bookmark: bookmark21]学校和专家组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2. [bookmark: bookmark22]专家组复核工作不得影响学校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
3. [bookmark: bookmark23]校领导除参加复核汇报会及总结反馈会以外，其他工作时间一律不陪同专家组。
4. [bookmark: bookmark24]学校指派1名工作人员具体与专家组秘书做好各项对接工作，可为每个专家工作小组指派1名联络员做好协调工作，不必为每个专家配备联络员。
5. [bookmark: bookmark25]学校就近按规定安排专家住宿，不得超标，不必提供额外的生活用品。提供信息资料的U盘容量适宜即可。
6. [bookmark: bookmark26]学校原则上在校内安排专家组用餐，按规定标准提供工作餐，复核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各种形式的宴请。
7. [bookmark: bookmark27]学校本着坚持节俭、注重实效的原则，安排交通用车。
8. [bookmark: bookmark28]学校对诊改复核工作可进行综合报道，但须经复核专家组长审阅。不要每天发布专家工作动态。
9. [bookmark: bookmark29]专家劳务费标准执行省厅和学校有关规定。
10. [bookmark: bookmark30]复核工作全程接受社会和广大师生员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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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252][bookmark: _Toc22991][bookmark: _Toc6168]附件3：
[bookmark: _Toc1824][bookmark: _Toc17886]现场复核工作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工作对象
	工作地点

	第一天
	上午
	专家报到。
	专家
	

	
	下午
	专家组预备会，按组别自行安排分组 活动。
	专家组
	

	
	21:00 前
	秘书与学校进行工作沟通。
	秘书、学校
	

	第二天
	上午
	专家组全体成员听取学校、一个扩招 专业及两门课程以及教师、学生层面 诊改和信息化建设工作汇报。
	校领导 相关罢显负责人 *目关课程负责人 其他代表
	

	
	下午
	分组分别听取诊改工作汇报，座谈、 交流、走访、查阅相关资料等。
	校领导、中层干部、专业与课 程负责人、教师、学生
	

	
	晚上
	专家组内部会议
	专家组
	

	第三天
	上午
	专家分组座谈、交流、走访、.查阅相 关资料等。
	校领导、中层干部、专业与课 程负责人、教师、学生
	

	
	下午
	专家组内部会议。
	专家组
	

	
	晚上
	专家准备反馈会交流发言提纲。
	专家
	

	第四天
	上午
	反馈会。
	与学校商定的参会人员
	

	
	下午
	专家返程。
	专家
	




[bookmark: _Toc7571]安徽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
[bookmark: _Toc25329]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试行）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2号）、《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称司函[2015]168号）、《关于确定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省份及试点院校的通知》（教职称司函[2016]72号）、《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复核目的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把握诊改制度建设方向，突出高职院校质量保证主体的地位和责任，督促高职院校有效落实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简称学校实施方案），以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平台（简称平台）建设为支撑，以诊改为手段，加快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建立常态化的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机制，营造现代质量文化，不断提高师生员工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基本原则
复核工作以教育部诊改工作通知为指导，以学校实施方案为依据，以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为重点。
（一）聚焦核心要素。坚持以学校诊改工作为基础，聚焦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层面（简称五个层面）的目标与标准、监测与预警、诊断与改进的机制建设和运行情况。
（二）关注诊改轨迹。坚持数据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基于学校平台数据分析，以轨迹变化为关注点，辅以实际调查研究，做出与事实相符的判断。
（三）尊重校本特色。坚持一校一策，尊重学校的历史文化和办学自主权，针对学校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引导学校科学定位、服务发展、促进就业，进一步完善有效可行的诊改工作实施方案。
三、复核内容
（一）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
复核目标链与标准链（简称两链）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复核五个层面“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简称螺旋）建设的科学性、覆盖面、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复核学校质量文化与机制引擎（简称引擎）驱动与运行情况及成效。
1.两链打造与实施
（1）学校发展规划是否成体系，学校发展目标是否传递至专业、课程、教师层面，目标是否上下衔接成链。学校机构职责是否明确，是否建立岗位工作标准，标准和制度执行是否有有效机制。
（2）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校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3）课程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设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4）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及专业建设规划等相关要求相适切，教师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及与之相应的目标与标准。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与自身基础适切。
（5）学生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个人发展目标是否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素质教育相关要求相适切。学校是否建立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发展计划的制度。
2.螺旋建立与运行
（1）学校是否建有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实施、诊断、改进的运行机制。实施过程是否有监测预警和改进机制，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是否建立学校各组织机构履行职责的诊改制度，方法与手段是否可操作，是否有效运行。
（2）是否建立专业、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3）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制度，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4）学校是否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诊改，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5）五个层面的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3.引擎驱动与成效
（1）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诊改，扎实推进，师生员工是否普遍接受诊改理念，并落实于自觉行动中。
（2）学校是否建立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相适应的考核激励制度，将考核与自我诊改相结合，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转变的走向。
（3）各个主体的自我诊改是否逐渐趋向常态化。师生员工对学校诊改工作是否满意和有获得感。
（二）平台建设与应用
复核学校平台对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的支撑情况，重点复核平台的顶层设计、建设、应用及成效。
1.学校是否按智能化要求对平台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平台架构是否具有实时、常态化支撑学校诊改工作的功能：
（1）能够实现数据的源头、即时采集。
（2）能够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开放共享。
（3）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实时展现分析结果。
2.学校是否按照顶层设计蓝图，扎实推进平台建设。
3.学校在数据分析、应用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四、复核程序
（一）学校自我诊断
学校按照实施方案建立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及诊改制度，并至少在三个以上层面开展了诊改工作的前提下，依据本指引明确的复核内容，逐项诊断，撰写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断报告（参考格式见附件1）。
（二）学校申请复核
高职院校在达成实施方案目标任务和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断的基础上，向省诊改专委会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供相关网站网址和学校平台登录账号。
（三）专委会制定计划
省诊改专委会根据试点院校申请，报省教育厅批准，制定复核工作计划，邀请和培训复核专家。
（四）专家组复核
1.网上复核
申请复核的学校按照工作计划，必须提前两周在学校相关网站或平台公布有关信息，提供的材料清单及分类文件夹详见附件2。
专家组成员浏览学校提供的网上信息，针对复核内容审阅学校相关材料与信息，了解学校诊改工作状态，形成初步意见。
2.现场复核
专家组进校，通过数据分析、状态考察、面上调查、深入研讨、取样分析、多维建构等多种形式，围绕复核内容进行现场复核。专家组进校工作时间2-3天（复核工作规程另行制定）。
现场复核后形成现场复核报告，以会议交流形式向学校反馈复核相关情况及建议。
（五）公布复核结论
专家组在现场复核报告基础上形成复核结论，经教育厅审定后，通过教育厅指定的网站向社会公布。复核结论分为2种。
1.有效——在体系和平台建设上同时达到以下要求：
（1）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基本形成，至少有包括专业和课程层面在内的三个层面的螺旋已经建立并运行有效。
（2）平台建设顶层设计先进、可行，并正按规划要求和实际节点扎实推进。
2.待改进——尚未同时达到上述“有效”结论要求。
结论为待改进的学校，须在完成待改进的任务后申请再复核。
五、工作要求
（一）复核工作严格遵循教育部诊改工作通知有关“工作组织”和“纪律与监督”等要求，坚持以促进学校诊改制度建设为重心，不得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学校内部常规管理和日常教学工作的议论、评价上，更不得影响学校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
（二）试点院校复核工作以省诊改专委会为主组织实施，省诊改专委会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开展诊改复核工作，切忌赶进度、走形式，避免复核工作评估化、项目化、运动化。
（三）复核专家必须廉洁自律、谦虚谨慎、光明磊落。被确定为复核专家组成员后，不得接受邀请参加被复核学校的诊改辅导、讲座等活动，如有违反，即从复核专家名单中剔除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被复核学校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给专家送纪念品，不搞迎来送往，不搞与复核无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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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99]安徽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
[bookmark: _Toc9311]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试点院校
[bookmark: _Toc21414]复核工作规程及专家工作手册（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2号）、《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168号）、《关于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7〕56 号）等文件（简称诊改工作通知）精神，把握安徽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工作指引（试行）要求，特制定本复核工作规程及专家工作手册。
一、复核工作要求
1.认真学习领会诊改工作通知精神，深刻理解《复核工作指引》的相关内容，提高认识，明确方向，把握诊改内涵。
2.以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简称学校实施方案）与自我诊断报告为复核依据，复核目标链与标准链（简称两链）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五个层面“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简称螺旋）建设的科学性、覆盖面、可行性、实施情况及成效。学校质量文化与机制引擎（简称引擎）驱动与运行情况及成效。复核学校平台对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的支撑情况，重点复核平台的顶层设计、建设、应用及成效。
3.重点查阅学校实施方案运行实施后所形成的资料。资料能客观反映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立与运行现实情况，不追求资料的全面性，不追溯实施前的资料。
4.以掌握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对学校提供的信息进行研判。肯定成效，指出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客观公正地研判学校实际状态，形成复核结论。
5.必须严谨务实，严守规定。诊改复核专家组进校开展复核工作原则上不超过3个工作日，复核工作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教育部二十条要求及省委省政府、教育厅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教育部有关文件和《复核工作指引》中的相关规定，网上复核期间必须亲自审阅材料，不得请他人（秘书或助手等）代劳。
6.必须集中精力，因故预计无法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的专家，须在接到通知后2天内向专家组秘书反馈说明情况，便于安排替换专家。
二、复核工作方法
    依据《复核工作指引》中的复核内容，通过数据分析、状态考察、面上调查、深入研讨、取样分析、多维建构等多种形式，考察学校两链、螺旋、引擎和平台实际建设和运行情况；考察师生员工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数据分析：通过对数据的趋向分析、比较分析、目标适切度分析、系统分析等，了解学校实施方案运行实施所取得成效和存在的不足。
    2.状态考察：通过查阅诊改制度文件、诊改轨迹、现场观察等，了解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总体状态。
    3.面上调查：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交流、访谈等，分别了解两链打造、螺旋建立、引擎驱动、平台建设与应用状况，以及不同层面诊改产生的联动机制。
4.深入研讨：与学校相关人员深入研讨堵点、难点问题的成因和改进思路。
5.取样分析：通过足够数量的样本分析，了解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实际运行状况；听取师生员工的真实感受。
6.多维建构：专家组内信息及时交流，组间信息及时汇集，外部信息广泛吸纳；通过会诊减少盲点、缩小偏差。
三、复核研判参考提示
复核内容、关注要点参考提示见表1。
四、复核分工与日程安排
每校复核专家组8人，设组长、副组长各1人，组员5人，秘书1人。对申请再复核的学校从原专家组中选派5人，复核改进事项完成情况。
1.专家组工作分工参考见表2。各组成员配备要兼顾考察内容与成员工作背景，合理安排工作任务。
2.现场复核工作日程安排建议见表3。
五、专家组长工作职责
1.负责汇总本组专家网上复核意见，形成对学校诊改总体情况的初步判断。
2.负责召开进校后的现场复核预备会，学习相关文件，协调各小组的分工安排，主持专家工作情况交流会。
3.负责组织起草、讨论、修改、定稿复核反馈意见，综合各小组意见，研究确定有效的层面及结论建议。
4.负责在反馈会议上宣读专家组反馈意见。
5.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负责主持进校第一天的汇报会和最后一天的反馈会。


六、专家工作流程
1.专家在计划进校前2周内进行网上复核，填写《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用）》（表4-1），于计划进校一周前将电子稿交与秘书。
2.专家组长在计划进校前一周内，完成《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组长用）》（表4-2），并与专家组成员进行有效沟通，为进校复核作好准备。
3.专家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报到，做好现场复核准备工作。
    4.专家组长进行小组分工。各专家工作小组按照分工，商讨次日小组活动内容，填写《现场复核小组活动安排表》（表5），交与秘书。
    5.各专家工作小组按既定日程安排开展现场复核，《现场复核工作记录表》（表6）仅供专家记录现场复核工作用，不必上交和归档。
    6.现场复核结束后，各专家工作小组组内充分交流信息，形成小组反馈意见，分别填写本组《专家用表》（表7-1、7-2）。各专家工作小组组间充分交流信息，提出结论建议（不对外公布），形成《诊改复核反馈意见》（附件2）。
7.各位专家准备反馈会交流发言提纲。专家个人反馈少谈印象，少说空话、套话，要聚焦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8.现场复核结束时，各专家、工作小组将复核过程中的工作用表签名后交秘书留存。
9.对附件1（表4-1､表4-2､表7-1､表7-2）､附件2中内容进行表述时，不照搬表1中复核内容提示的文字，要充分体现相关复核内容在被复核学校的具体状况，反映被复核学校的特点。 
七、秘书工作要求
秘书在专家组长领导下，主动配合做好以下工作。
（一）进校前两周
1.接到复核工作指令后，秘书及时建立与专家的工作联系方式。及时向专家组长报告办理请假手续的专家信息。
2.建立与被复核学校的联系，将被复核学校提供的信息及时告知各位专家。建议被复核学校提供的文字材料按要求（附件3）在网上发布，材料一经上网公布不再进行调换。建议被复核学校将《现场复核工作记录表》（表6）印入复核工作手册中，方便专家现场工作时使用。
（二）进校前一周
1.建立网上复核工作机制，及时提醒专家进行网上复核，及时帮助专家解决遇到的各类复核工作问题。
2.与被复核学校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专家的票务、进校日程安排等工作，确保进校复核工作顺利开展。
3.在进校一周前督促专家准时递交《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用）》（表4-1）电子稿，协助组长完成《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组长用）》（表4-2）的填写。
（三）进校后的现场复核
1.收齐被复核学校提供的信息资料，并分发给各专家。
2.待专家分组确定后，将专家填写的次日《现场复核小组活动安排表》（表5），于当天21:00前交与被复核学校联络员。
3.做好全程会议记录。及时汇总反馈意见，供专家组讨论用。
4.现场复核结束时，收齐专家填写并签字的各种复核用表和有关资料，检查资料的完整性，留档备查。
5.提交被复核学校全程复核资料电子稿一份备案，资料归档格式见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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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573][bookmark: _Toc3643][bookmark: _Toc26549]专家用表
表1  复核内容、关注要点、基本要求参考提示
	复核内容
	复核内容提示
	关注要点
	基本要求

	两链打造与实施
	1.学校发展规划是否成体系。学校发展目标是否传递至专业、课程、教师层面，目标是否上下衔接成链。学校机构职责是否明确，是否建立岗位工作标准，标准和制度执行是否有有效机制。
2.专业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学校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3.课程建设规划目标、标准是否与专业建设规划契合，是否与自身基础适切。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
4.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确定是否与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及专业建设规划等相关要求相适切。教师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及与之相应的目标与标准。目标与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可检测，与自身基础适切。
5.学生是否制定有个人发展计划，个人发展目标是否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素质教育相关要求相适切。学校是否建立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发展计划的制度。
	1.总体目标和标准的科学性。
2.纵向目标和标准的完整性。
3.纵向目标和标准的主体性。
4.纵向目标和标准的系统性。


	
· 学校发展总目标分解到专项规划和二级单位规划，形成规划体系。按时间轴细化目标任务，节点明确。
· 学校明确了专业、课程、教师三层面的责任主体，主体依据学校发展规划，确立自己目标和标准。


	螺旋建立与运行
	学校
层面
	1.学校是否建有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实施、诊断、改进的运行机制。实施过程是否有监测预警和改进机制，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2. 是否建立学校各组织机构履行职责的诊改制度，方法与手段是否可操作，是否有效运行。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1.规划在年度中的执行性。
2.工作过程管控的操作性。
3.岗位工作诊改的自主性。
4.目标绩效考核的激励性。
	· 学校根据规划细化目标任务，结合最新工作要求，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 有年度工作计划执行情况的监测预警与改进措施。
· 学校依据事实和数据形成诊断报告，与既定的年度工作计划目标相对应。

	
	专业
层面
	1．是否建立专业建设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2．现有专业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1.专业诊改的制度化。
2.专业诊改的覆盖面。
3.专业诊改的主体性。
4.专业诊改的科学性。
5.专业诊改的有效性
	· 建有专业诊改运行制度。
· 学校所有专业均按照制度开展了诊改。
· 专业团队依据事实和数据形成诊改报告，并与既定的专业建设目标标准相对应。

	
	课程
层面
	1.是否建立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质量的诊改运行制度，诊改内容是否有助于目标达成，诊改周期是否合理，诊改方法与手段是否便捷可操作。
2.现设课程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1.课程诊改的制度化。
2.课程诊改的覆盖面。
3.课程诊改的主体性。
4.课程诊改的科学性。
5.课程诊改的有效性。

	· 建有课程诊改运行制度。
· 公共基础必修课、专业核心课程全部按制度开展了诊改。
· 课程团队依据数据和事实形成诊改报告，并与既定的课程目标标准相对应。

	
	教师
层面
	1.是否建立教师个人发展自我诊改制度，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2.所有教师是否都按运行制度实施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改进措施是否有效。
	1.教师诊改的制度化。
2.教师诊改的覆盖面。
3.教师诊改的主体性。
4.教师诊改的科学性。
5.教师诊改的有效性。
	· 建有教师诊改运行制度。
· 至少有2/3以上（含2/3）的专任教师按制度开展了诊改。
· 教师依据数据和事实形成改报告，并与既定的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相对应。

	
	学生
层面
	1.学校是否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诊改。周期是否合理，方法是否便捷可操作。
2.所有学生是否实施自我诊改。
3.诊断结论是否依据数据和事实获得，自我诊断报告的陈述是否明确具体，是否根据自身基础进行改进。
	1.学生诊改的制度化。
2.学生诊改的覆盖面。
3.学生诊改的主体性。
4.学生诊改的科学性。
5.学生诊改的有效性。
	· 建有学生诊改运行制度。
· 至少有一个年级学生按制度开展了诊改。
· 学生个体能依据自己制定的发展目标进行诊改。

	 引擎驱动与成效
	1．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诊改，扎实推进，师生员工是否普遍接受诊改理念，并落实于自觉行动中。
2．学校是否建立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相适应的考核激励制度，将考核与自我诊改相结合。体现以外部监管为主向以自我诊改为主转变的走向。 
3．各个主体的自我诊改是否逐渐趋向常态化。师生员工对学校诊改工作是否满意和有获得感。
	1．学校管理的有效性。
2．内生动力的激励性。
3．主体诊改的自觉性。
4．自我诊改的常态化。
	· 学校主要领导重视诊改制度建设，亲自部署诊改工作。分管领导抓方案的制定、指导、培训、落实、监督等工作。
· 学校有与年度工作计划任务执行情况关联的考核制度。
· 组织开展了校内的诊改宣传与培训。

	平台建设与应用
	1.学校是否按智能化要求对平台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平台架构是否具有实时、常态化支撑学校诊改工作的功能。
（1）能够实现数据的源头、即时采集。
（2）能够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开放共享。
（3）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实时展现分析结果。
2.学校是否按照顶层设计蓝图，扎实推进平台建设。
3.学校在数据分析、应用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1.顶层设计的先进性。
2.顶层设计的科学性。
3.顶层设计的可行性。
4.建设进程的符合度。
5.平台建设的有效性。

	· 按智能化要求设计平台建设方案，至少有支撑诊改所需的3项功能。
· 方案中设计的业务系统基本覆盖五个层面的诊改运行。
· 按方案中设计的建设进程，有步骤付诸实施。



*基本要求中的材料均为按学校实施方案启动后的材料，不追溯。

表2  专家组工作分工参考表
	项目
	组别与组成
	工作
	内容
	主要工作方式
	时间

	网上复核
	全体专家
	对学校自我诊断报告进行预复核，形成初步意见
	浏览复核学校提供的网上信息，查阅学校相关材料。
登录复核学校提供的平台，预览学校状态数据。
通过阅读学校和6个专业、12门课程的诊改PPT，初步了解学校诊改工作状态。
	专家自定时间、地点开展网上复核工作。
	进校前2周

	现场复核
	组别：第一组
组成： 4人（含组长）
	对学校、专业、课程层面诊改工作进行复核
	考察两链打造与实施情况，学校、专业、课程层面目标、标准确定，螺旋建立，自主诊改的运行情况。
	听取学校、专业、课程层面诊改工作汇报（注）。
分别与学校主要领导、中层管理干部、专业、课程负责人、教师、学生等座谈交流。
	2天



	
	组别：第二组组成： 4人（含副组长、秘书）

	对教师与学生层面诊改工作进行复核
对学校平台建设工作进行复核
	考察教师、学生层面目标与标准确定、螺旋建立、自主诊改的运行情况。
了解师生对学校诊改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引擎驱动下的学校师生员工整体状况及效果。
考察学校平台建设顶层设计情况，建设与实施现状，数据应用状况及成效；了解师生对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和要求。
	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分别与教师、学生，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
听取校领导以及信息中心负责人介绍，并观看系统演示。
现场考察配套设施，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
	

	
	全体专家
	诊改复核反馈
	向学校反馈诊改复核相关情况及建议。
	召开现场会议。
	0.5天


注：由学校提供6个专业12门课程，专家组根据网上复核的情况从中确定3个专业，每个专业下确定2门课程。学校汇报30分钟；每个专业15-20分钟；每门课程10-15分钟。教师、学生层面和平台建设情况汇报15-20分钟。

表3  现场复核工作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工作对象
	工作地点

	第一天
	上午
	专家报到。
	            专家
	

	
	下午
	专家组预备会，按组别自行安排分组活动。
	专家组
	

	
	21:00前
	秘书与学校进行工作沟通。
	秘书、学校
	

	第二天
	上午
	专家组全体成员听取学校、一个专业及两门课程以及教师、学生层面诊改和信息化建设工作汇报。
	校领导
相关专业负责人
相关课程负责人
其他代表
	

	
	下午
	分组分别听取诊改工作汇报，开展座谈、交流、走访、查阅相关资料等活动。
	校领导、中层干部、专业与课程负责人、教师、学生
	

	
	晚上
	专家组内部会议。
	专家组
	

	
第三天
	上午

	专家分组开展座谈、交流、走访、查阅相关资料等活动。
	校领导、中层干部、专业与课程负责人、教师、学生
	

	
	下午
	专家组内部会议。
	          专家组
	

	
	晚上
	专家准备反馈会交流发言提纲。
	            专家
	

	第四天
	上午
	反馈会。
	与学校商定的参会人员
	

	
	下午
	专家返程。
	专家
	



表4-1  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用）
     复核学校：                                                     填表日期：__________
	复核内容
	推进情况初步判断
（发展态势、明显提高方面、主要瓶颈短板，诊改状态初步判断）
	现场复核重点与方法建议

	两链打造与实施
	


	

	螺旋建立与运行
	学校层面
	
	

	
	专业层面
	
	

	
	课程层面
	
	

	
	教师层面
	
	

	
	学生层面
	
	

	 引擎驱动与成效
	
	

	平台建设与应用
	平台建设
顶层设计
	
	

	
	平台建设
推进情况
	
	

	
	平台运行
状态与应用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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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网上复核用表（专家组长用）
      复核学校：                                                     填表日期：__________
	复核内容
	推进情况初步判断
（总体发展态势、明显提高方面、主要瓶颈短板）
	现场复核重点
与方法
	专家组分工

	两链打造与实施
	
	
	










	螺旋建立与运行
	学校层面
	
	
	

	
	专业层面
	
	
	

	
	课程层面
	
	
	

	
	教师层面
	
	
	

	
	学生层面
	
	
	

	 引擎驱动与成效
	
	
	

	平台建设与应用
	平台建设
顶层设计
	
	
	

	
	平台建设
推进情况
	
	
	

	
	运行状态与应用
	
	
	

	学校诊改推进总体
初步判断
	



    专家组长签名：               

表5  现场复核小组活动安排表
       
 组别：                                                专家                           

	日期
	时间
	专家活动内容
	校方参加人员
	地点
	备注

	
	
	
	
	
	

	
	
	
	
	
	

	
	
	
	
	
	




表6  现场复核工作记录表
    复核学校                                               
	时间
	
	地点
	
	人数
	

	工作对象
	

	工作形式
	访谈        座谈          汇报          查资料         其他                






	 工作过程简要记录：



                                  
                     

                                   专家（签名）                       


   *此表为方便专家在现场复核时记录所用，被复核学校可将此表印入现场复核工作手册中。
表7-1  第一组专家用表
  复核学校：                                                             填表日期：__________
	复核内容
	实际状态（成效与不足）
	改进建议（针对不足提出）

	两链打造与实施
	
	

	螺旋建立与运行
	学校层面
	
	

	
	专业层面
	
	

	
	课程层面
	
	





表7-2  第二组专家用表
    复核学校：                                                          填表日期：__________
	复核内容
	实际状态（成效与不足）
	改进建议（针对不足提出）

	螺旋建立与运行
	教师层面
	



	

	
	学生层面
	


	

	 引擎驱动与成效
	
	

	平台建设与应用
	平台建设
顶层设计
	
	

	
	平台建设
推进情况
	
	

	
	平台运行
状态与应用
	
	


     
专家组长                                       专家组成员                          
[bookmark: _Toc9522][bookmark: _Toc11503][bookmark: _Toc15573]附件2： 
[bookmark: _Toc28328]诊改复核反馈意见 

复核学校：                                                    日期：                 
一、 基本情况
二、实际状态与改进建议
	复核内容
	实际状态（成效与不足）
	改进建议（针对不足提出）

	两链打造与实施
	

	

	螺旋建立与运行
	学校层面
	
	

	
	专业层面
	
	

	
	课程层面
	
	

	
	教师层面
	
	

	
	学生层面
	
	

	引擎驱动与成效
	
	

	平台建设与应用
	平台建设
顶层设计
	
	

	
	平台建设
推进情况
	
	

	
	运行状态与应用
	
	


三、结论建议：
专家组长：                        
     专家组成员：
[bookmark: _Toc4163][bookmark: _Toc18954][bookmark: _Toc10185][bookmark: _Toc4260]附件3：
[bookmark: _Toc10767][image: ]诊改复核学校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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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039][bookmark: _Toc2839][bookmark: _Toc1819]诊改复核资料归档清单

按下图的逻辑格式建立上传至复核管理系统的复核资料归档存储文件夹名、相应存储资料及存档名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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